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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568,53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568,53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6日。

● 本次行权人数：743人。

●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中张杰、赵宏伟为公司董事，程谷成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

● 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45,081,841股变更为352,650,373股。

●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4年8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查〈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就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独立董事秦桂森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就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以下简称“指定媒体”）上披露。

（二）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8日，公司在官方网站（www.cigtech.com）发布了《上海

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

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公司本次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提出的异议。2024年8月19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在指

定媒体上披露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0）。

（三）2024年8月26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剑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4年8月27日在指定媒体上

披露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1）、《上海君澜律师事

务所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上海剑

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指定媒体

上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告编号：临2024-065）。

（四）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2024年8月27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2）、《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63）、《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并向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4）、《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权

日）》；确定以2024年8月26日为授权日，向780名激励对象授予1,560.1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为人民币29.48元/份，公司监事会对授权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五）2024年9月10日，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权益登记工作。股票期权的登

记数量为1,559.30万份，授予人数779名，行权价格29.48元/份。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在指

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
068）。

（六）2025年10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经调整，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9.48元/份调整

为29.1848元/份。第一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行权人数为743人，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

量为756.915万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均发表了

核查意见，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张杰

赵宏伟

程谷成

核心管理及技术（业务）人员
（共740人）

合计

职务

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本次行权数量（万份）

3.75

3.75

3.75

745.6032

756.8532

本次行权占已授予期权总量的百分比

0.25%

0.25%

0.25%

49.25%

50.00%

注：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

舍五入所致。

2、上表已剔除36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应予以注销的股票期权45.47
万份，公司将择期审议相关注销事宜。

3、在本次行权缴款的过程中，部分激励对象放弃本次部分股票期权，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行权的0.0618万份股票期权不予登记，公司将择期审议相关注销事宜。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行权人数为743人。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1月26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756.8532万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激励对象在

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上述限制性规

定。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

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1、A股

2、H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1、A股

2、H股

合计

本次变动前

32,762,750

0

32,762,750

312,319,091

268,019,841

44,299,250

345,081,841

本次变动数

0

0

0

+7,568,532

+7,568,532

0

+7,568,532

本次变动后

32,762,750

0

32,762,750

319,887,623

275,588,373

44,299,250

352,650,373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聘请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17日出具了《上海剑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5]第31-00010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5年11月10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10日止，公司已收到735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出资额人民币214,702,
367.44元，其中计入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7,356,65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207,345,717.44元；公司已收到 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出资额美元 872,973.00元，按收款当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折算人民币金额为6,183,894.14元，其中计入新

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211,882.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5,972,012.14元；以上合计

计入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7,568,532.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213,317,729.58
元。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1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登记。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0,886,261.58元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756.8532万份，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9%，本次行

权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45,081,841股变更为352,650,373股。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对公司股权

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本次行权对公司最近一期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25]第31-00010号）。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73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安吉谆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谆莱”）直接持有江苏

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8,29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5%；本次

股票质押展期后，安吉谆莱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9,00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49.18%，占公司总股本的3.91%。

● 张崇舜先生、陈玉英女士和安吉谆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

谆莱”）为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三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31,110,000
股，本次股票质押展期后，除陈玉英女士无股份质押外，安吉谆莱及张崇舜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为32,780,000股，占其与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5.00%，占公司总股本的14.24%。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接到通知，获悉股东安吉谆莱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

部分股票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1、本次质押展期情况

股 东 名
称

安 吉 谆
莱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控 股 股 东
一 致 行 动

人

本次质押展期
股数（单位：股）

5,0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 年 11
月21日

原到期日

2025 年 11
月20日

展期后到期
日

2026 年 11
月20日

质权人

招 商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7.3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17%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缴税

合计 - 5,000,000 - - - - - - 27.32% 2.17% -

2、以上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陈玉英女士无股票质押情况外，安吉谆莱及张崇舜先生持有的公

司股份均存在部分股票质押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崇舜

安吉谆莱

陈玉英

合计

持股数量（单位：
股）

92,921,300

18,298,700

19,890,000

131,110,000

持股比例

40.38%

7.95%

8.64%

56.97%

本次展期前累
计质押数量（单

位：股）

23,780,000

9,000,000

0

32,780,000

本次展期后累
计质押数量（单

位：股）

23,780,000

9,000,000

0

32,78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5.59%

49.18%

0.00%

25.0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33%

3.91%

0.00%

14.2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三、股份质押展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安吉谆莱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票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东段东方基因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2

102

100,010,751

100,010,751

52.2536%

52.25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方

剑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军泽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章叶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并调整专门委员会及委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178,155

比例（%）

99.1675

反对

票数

818,447

比例（%）

0.8184

弃权

票数

14,149

比例（%）

0.01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并调
整专门委员会及委员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280,388

比例（%）

60.5962

反对

票数

818,447

比例（%）

38.7342

弃权

票数

14,149

比例（%）

0.66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莹、胡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3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5年12月19日
●兑付本息金额：113元人民币/张（含税）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22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12月22日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5年12月16日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19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19日），“建工转

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建工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313号文核准，于2019年12月2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166,000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
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即自2019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19日），2020年1月16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建工转债”，证券代码为“110064”。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现将“建工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在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

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13%（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
转债。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建工转债”将于2025年12月17日开始停

止交易，2025年12月16日为“建工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19日），“建工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建工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当前收盘价与转股价格（4.07元/股）存在一定差异，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
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建工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 2025年 12月 19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 2025年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建工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建工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 113元/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 2025年 12月 22

日。
五、兑付办法

“建工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建工转债”相关持
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 2025年 12月 17日（含本日）起，“建工转债”将停止交易。自 2025年 12月 22日（含本

日）起，“建工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电话：023-63511570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112

转债代码：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工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9日-11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1月 19日-11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通过自查、书面征询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经营状况正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公司生产

成本和销售等情况亦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

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
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重大交易类事项、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2025年 11月 19日-11月 20日，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于

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1,071,920,
189.62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6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5-052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9号公司行政楼会议

室现场结合线上方式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

94,560,266

21.56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健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郭军锋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75,542

比例（%）

99.0643

反对

票数

837,844

比例（%）

0.8860

弃权

票数

46,880

比例（%）

0.0497

2、议案名称：2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45,782

比例（%）

99.0329

反对

票数

870,644

比例（%）

0.9207

弃权

票数

43,840

比例（%）

0.0464

3、议案名称：3.01取消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563,402

比例（%）

98.9457

反对

票数

937,024

比例（%）

0.9909

弃权

票数

59,840

比例（%）

0.0634

4、议案名称：3.02调整董事会人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22,482

比例（%）

99.0082

反对

票数

889,944

比例（%）

0.9411

弃权

票数

47,840

比例（%）

0.0507

5、议案名称：3.03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591,882

比例（%）

98.9759

反对

票数

918,744

比例（%）

0.9715

弃权

票数

49,640

比例（%）

0.0526

6、议案名称：4.01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80,142

比例（%）

99.0692

反对

票数

828,544

比例（%）

0.8762

弃权

票数

51,580

比例（%）

0.0546

7、议案名称：4.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79,942

比例（%）

99.0690

反对

票数

828,544

比例（%）

0.8762

弃权

票数

51,780

比例（%）

0.0548

8、议案名称：4.03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43,682

比例（%）

98.6076

反对

票数

1,273,404

比例（%）

1.3466

弃权

票数

43,180

比例（%）

0.0458

9、议案名称：4.04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37,682

比例（%）

98.6013

反对

票数

1,272,904

比例（%）

1.3461

弃权

票数

49,680

比例（%）

0.0526

10、议案名称：4.05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12,042

比例（%）

99.1029

反对

票数

805,944

比例（%）

0.8523

弃权

票数

42,280

比例（%）

0.0448

11、议案名称：4.06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49,362

比例（%）

98.6136

反对

票数

1,273,404

比例（%）

1.3466

弃权

票数

37,500

比例（%）

0.0398

12、议案名称：4.07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83,042

比例（%）

99.0723

反对

票数

858,744

比例（%）

0.9081

弃权

票数

18,480

比例（%）

0.019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其中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寰、王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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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1）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钢铁110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宇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82人，代表股份 3,327,841,06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69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3,161,916,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767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76人，代表股份165,924,8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01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0,455,328

99.7781%

反对

2,498,261

0.0751%

弃权

4,887,480

0.1469%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9,078,147

95.5632%

反对

2,498,261

1.5008%

弃权

4,887,480

2.9361%

2、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5,318,465

99.9242%

反对

1,645,123

0.0494%

弃权

877,481

0.0264%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3,941,284

98.4846%

反对

1,645,123

0.9883%

弃权

877,481

0.5271%

3、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5,686,480

99.9353%

反对

1,683,808

0.0506%

弃权

470,781

0.0141%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4,309,299

98.7057%

反对

1,683,808

1.0115%

弃权

470,781

0.2828%

4、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8,295,943

97.0087%

反对

99,125,845

2.9787%

弃权

419,281

0.0126%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6,918,762

40.2002%

反对

99,125,845

59.5480%

弃权

419,281

0.2519%

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5,746,366

99.9371%

反对

1,711,123

0.0514%

弃权

383,580

0.011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4,369,185

98.7416%

反对

1,711,123

1.0279%

弃权

383,580

0.2304%

6、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5,727,966

99.9365%

反对

1,760,523

0.0529%

弃权

352,580

0.0106%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4,350,785

98.7306%

反对

1,760,523

1.0576%

弃权

352,580

0.2118%

7、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5,737,026

99.9368%

反对

1,751,063

0.0526%

弃权

352,980

0.0106%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4,359,845

98.7360%

反对

1,751,063

1.0519%

弃权

352,980

0.21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孙小茜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

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

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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